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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71 证券简称：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：2026-003

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宇软件”）于 2025
年 12 月 12 日披露了《关于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109），对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情况进行了披露。近日

通过银行查询获悉，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有新增被申请冻结，且超出

此前披露的预计额度的情形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情况

经核查，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，系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

院依据申请人中原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原前海”）、

前海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前海投资”）之诉讼财产保全申请

作出的民事裁定，截至 2026年 3月 3日上述资金被冻结情况详见下表：

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
申请冻结金额

（元）

实际冻结金额

（元）

北京华宇软

件股份有限

公司

招商银行北京

分行清华园科

技金融支行

8667****
0001 一般户

32,306,427.08 10,481,222.08

45,144,197.92 0

联奕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

中国建设银行

广州天河工业

园支行

4405****
1101 一般户

32,306,427.08 32,306,427.08

45,144,197.92 22,824,952.01

北京华宇信

息技术有限

公司

招商银行北京

分行清华园科

技金融支行

1109*****
**0801 基本户 45,144,197.92 21,051,115.72

合计 200,045,447.92 86,663,716.89

二、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的原因

因 2020年子公司投资合同纠纷，相关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，对公司

及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进行了冻结，具体情况详见 2025年 12月 12日公司

披露的《关于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109）。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25）京 0108民初 99220号、（2025）
京 0108民初 99255号《民事裁定书》中裁定，冻结公司及子公司联奕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、北京华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分别简称“联奕科技”“华宇信息”，

合称“子公司”）等被申请人名下价值 32,306,427.08、45,144,197.92元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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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。

截至 2026年 3月 3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因上述《民事裁定书》合计被申请冻

结金额 200,045,447.92元，实际冻结金额合计 86,663,716.89元（已超过上述

《民事裁定书》保全总金额 77,450,625元）。上述财产保全系法院根据申请人

的申请做出的正常程序性措施，并非法院对公司、子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终局裁

判。

上述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系因同一事项被超额冻结、重复冻结。

三、影响及应对措施

公司认为中原前海、前海投资有关诉讼请求缺乏合同及事实依据，已积极准

备应诉材料、推进相关法律程序，并已就超额财产保全情况向法院提出异议，目

前尚在审查过程中。公司争取尽快妥善解除上述银行账户资金（特别是超额冻结

资金）的冻结状态，拟就超额冻结资金造成的损失提出索赔，依法维护自身及投

资者合法权益。最终诉讼结果以法院判决为准。

截至 2026年 3月 3日，因上述《民事裁定书》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申

请冻结资金合计 200,045,447.92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.27%，

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10.11%；实际冻结资金合计 86,663,716.89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.28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

4.38%。根据上述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实际保全金额不应超过 77,450,625元，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.04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3.91%。

公司资产规模较大，具有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抗风险能力。此次被申请冻结的资金

金额在公司整体资产中占比较低，且公司及联奕科技、华宇信息货币资金结构合

理，流动性高，能够满足日常资金结算等流动性资金需求。公司及联奕科技、华

宇信息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，未因上述银行账户资金冻结事项受到重大不利影

响。此次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未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9.4条第（二）项“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”的情形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鉴于相关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本次诉讼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密切

关注事件进展情况，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信息

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披露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《民事裁定书》

特此公告

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


